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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 或“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

简称“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

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 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

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控股子公

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 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

求，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

或者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 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上饶鸿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鸿瑄” ）与江西省赣江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开展保理业务，确认对江西省赣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应付债务6,000万元，期限2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

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按34%的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按份连带保证担保,其他

合作方亦按照其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按份连带保证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金科产业” ）接受中国工商银行晋中中

都支行提供的不超过9,746万元贷款，期限8个月。 山西金科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山西金科产业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嘉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嘉慧” ）接受中国工商银行淄博张店支行提

供的不超过6,670万元贷款，期限1年。 淄博嘉慧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淄博嘉慧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文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文乾” ）接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

分行提供的不超过13,754万元贷款，期限1年。重庆文乾以其自有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泓” ）接受建设银行南宁圆湖

支行提供的28,565万元贷款，期限2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

泓耀” ） 在最高额35,000万元本金及利息范围内按60%的持股比例为其提供不超过21,997.5万元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南宁金盛泓向南宁金泓耀提供反担保。

6、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0金科03” ），根据《“20金科03”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该笔债券受托管理人，代

表“20金科03” 全体持有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贤宇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贤宇” ）签

订《股权质押协议》。 重庆贤宇以其持有的天津滨奥置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为该笔债券提供质押担保，对

应债权金额12.5亿元，债权期限1年。

7、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19金科03” ），根据《“19金科

03”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该笔债券受托管理

人，代表“19金科03” 全体持有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泓

耀” ）签订《股权质押协议》。 南宁金泓耀以其持有的贵港市碧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9%的股权为该笔债

券提供质押担保，对应债权金额69,615万元，债权期限1年。

8、公司公开发行2021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根据《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三期超

短期融资券2022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该笔债券持有人授权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作为债权代理人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签订《股权质押合同》。 南宁金泓耀以其持有的贵港市

碧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为该笔债券提供质押担保，对应债权金额10亿元，债权期限540天。

公司2022年1月12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融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1。

9、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金科” ）接受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提供

的75,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 本次增加公司持有的湖南金科30%的股权为其提供质押担保。

湖南金科原为公司持股60%的参股公司， 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确认湖南

金科接受民生银行长沙分行提供的75,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公司本次为该笔融资补充担保在上述披露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未新增公司对外担保金额，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饶鸿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2月24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七六路56号翼天学府1栋102

法定代表人：钱建明

注册资本：26,7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南京亿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江西省赣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1,096.37万元，负债总额为95,895.34万元，净资产为25,201.03万

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0.07万元，利润总额-1,912.66万元，净利润-1,428.40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22,615.37万元， 负债总额为97,898.87万元， 净资产为24,

716.50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21万元，利润总额-697.40万元，净利润-484.53万元。

该子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04月13日

注册地址：晋中市山西示范区晋中开发区大学城产业园区山西金科智慧科技城D5号楼4层

法定代表人：刘兴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90%的股权；晋中开发区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公司与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8,087.16万元，负债总额为315,636.92万元，净资产为62,450.24

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69,767.72万元，利润总额29,934.67万元，净利润17,068.05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71,204.66万元， 负债总额为299,717.57万元， 净资产为71,

487.09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7,028.36万元，利润总额10,146.79万元，净利润9,036.8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淄博嘉慧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9月27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世纪路9号嘉亿国际营销中心二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毛根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自然人高圣亮持有其49%的股权。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26,345.61万元，负债总额为223,350.26万元，净资产为2,995.35万

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37万元，利润总额-2,079.19万元，净利润-1,536.44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31,245.69万元， 负债总额为124,064.68万元， 净资产为7,

181.01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93,092.10万元，利润总额7,364.13万元，净利润4,185.6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重庆文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1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中龙路401号

法定代表人：唐钦科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93,220.57万元，负债总额为90,823.82万元，净资产为102,396.75

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50,701.4万元，利润总额49,671.14万元，净利润42,255.27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7,971.66万元， 负债总额为122,822.60万元， 净资产为45,

149.06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8,297.32万元，利润总额-4,520.94万元，净利润-3,790.6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南宁金盛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0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津路229号原县交通局办公楼3楼12号房

法定代表人：刘永平

注册资本：20,5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南宁世茂新纪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公司与

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9,748.20万元，负债总额为60,090.82万元，净资产为29,657.38万

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64万元，利润总额-500.95万元，净利润-380.98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61,577.61万元，负债总额为34,371.36万元，净资产为27,206.25

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7,119.73万元，利润总额-3,268.35万元，净利润-2,451.1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4年3月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533,971.5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截至2021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7,136,186.09万元，负债总额为29,362,960.1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为3,891,762.87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1,230,967.11万元，利润总额857,859.23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360,056.93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3,922,260.64万元，负债总额为26,731,490.9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资产为3,736,678.95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132,218.41万元， 利润总额-183,425.02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43,691.08万元。

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湖南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1月9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新兴村一字墙组

法定代表人：宗慧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1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8,702.60万元，负债总额为270,454.38万元，净资产为138,248.22

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7,058.75万元，利润总额-4,719.48万元，净利润-4,029.39万元。

截至2022年6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54,195.27万元，负债总额为333,467.53万元，净资产为120,

727.74万元，2022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746.60万元，利润总额-2,634.74万元，净利润-2,145.9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上饶鸿瑄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04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山西金科产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746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8个月；

3、担保方式：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淄博嘉慧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67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为重庆文乾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3,754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五）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南宁金盛泓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1,997.5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南宁金泓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2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南宁金泓耀提供质押担保。

（七）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9,615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2个月；

3、担保方式：南宁金泓耀提供质押担保。

（八）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0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南宁金泓耀提供质押担保。

（九）公司为湖南金科提供补充担保

1、担保金额：7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对公司融资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

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

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上饶鸿瑄、南宁金

盛泓，公司按照股权比例对其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科产业、淄博

嘉慧等提供全额担保，公司已要求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或公司融资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

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生产经营，公司提供担保时，被担保人偿债能力良好；但受行业调控及市场环境影响，

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可能存在短期经营能力欠佳的情况，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加速项目去化，提高回款质

量，盘活项目现金流，确保不发生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形；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22年9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1.57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38.78亿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660.35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9.68%，占总资产的17.78%。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十月十九日

附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重庆金科 上饶鸿瑄 2,040 0 2,040 -

重庆金科 山西金科产业 9,746 36,749 9,746 46,495

重庆金科 淄博嘉慧 6,670 0 6,670 -

重庆金科 重庆文乾 13,754 0 13,754 -

南宁金泓耀 南宁金盛泓 21,997.5 0 21,997.5 -

南宁金泓耀 金科股份 294,615 567,770.78 830,424.63 31,961.15

合计 348,822.50 604,519.78 884,632.13 78,456.15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附表2：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5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688455� � � � � � � � � �证券简称：科捷智能 公告编号：2022-010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青岛益捷科技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益捷科技”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100.00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4%,锁定期延长6个

月至2026年03月14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龙进军先生通过益捷科技、青岛科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

捷投资” )、青岛科捷英豪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捷英豪” )、青岛科捷英贤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捷英贤” )、青岛科捷英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捷英

才”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3,121.00万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6%，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6年03月

14日。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陈吉龙通过科捷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票50.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28%；董事、副总经理胡远辉通过科捷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票6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3%；

副总经理刘真国通过益捷科技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副总经理何叶通

过科捷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票1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5%；副总经理薛力源通过科捷投资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4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上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

期延长6个月至2024年03月14日。

一、股东相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6月1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257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5,212,292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8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89,244,948.96元，并于2022年9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益捷科技和实际控制人龙进军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前述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本人/本单位

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将在上述锁定期满后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本单位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本单位进行减持的价格将不低于发行

价。

4、 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股份减持

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

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的，本人／本单位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进

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二）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龙进军、陈吉龙、胡远辉、刘真国、何叶、薛力源承诺：

1、本人在任职期间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

2、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因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除权、除息的，则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3、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本人进行减持的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

4、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的，本人依照该

限制性规定履行。

5、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持股、股份减持及信息披

露的规定。 规范诚信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

述承诺而给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本人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中国证监会及／或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安排有不同意见的，本人同意按照

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

二、相关承诺人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至2022年10月19日收市， 公司股价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

21.88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与公司关系

持有股份数量（万股）

合计持股比例 原股份锁定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到

期日

直接 间接 合计

益捷科技 控股股东 3,100 3,100 17.14% 2025年9月14日

2026年03月

14日

龙进军 实际控制人 3,121 3,121 17.26% 2025年9月14日

2026年03月

14日

陈吉龙

董事、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

书

50 50 0.28% 2023年9月14日

2024年03月

14日

胡远辉

董事、副总经

理

60 60 0.33% 2023年9月14日

2024年03月

14日

刘真国 副总经理 100 100 0.55% 2023年9月14日

2024年03月

14日

何叶 副总经理 100 100 0.55% 2023年9月14日

2024年03月

14日

薛力源 副总经理 40 40 0.22% 2023年9月14日

2024年03月

14日

上述延长承诺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

将遵守相关承诺。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股东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延长本

次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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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3日披露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0），本次增持计划实施

期限届满后， 因本次股价稳定方案的终止条件未能实现， 同日公司披露 《关于继续实施稳定股价措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121），该股价稳定方案自第91日（即2022年9月5日）起，相关责任主体继续按照前述

承诺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直至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出现。 相关责任主体在本次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

施期间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20%，且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从公

司领取税后收入的50%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即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83.48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208.71万元。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截至2022年10月19日，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相关增持责任主体受资金安排

等因素影响，尚未实施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增持主体将在增持计

划实施期限内积极筹集资金，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等情形，导

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

公司需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的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8人。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郑穆 董事长 0 0.00%

2 罗铁威 董事 0 0.00%

3 钟国裕 董事兼总经理 313,894 0.16%

4 谢志坚 副总经理 207,700 0.11%

5 李燕霞 董事兼财务总监 214,200 0.11%

6 焦仕志 副总经理 17,059 0.01%

7 魏强 副总经理 12,800 0.01%

8 武卓 副总经理 13,000 0.01%

总计 778,653 0.41%

（二）在本次公告披露之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于2022年6月6日披露《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68），采取由上述人员增持股份的稳定股价措施。 具体实施结果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3日披露的

《关于稳定股价措施相关董事、高管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2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成长价值的认可，积极稳定公司A股股价。

2、增持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3、增持股份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的A股流通股份。

4、增持股份数量或金额：前述8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从

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20%，且不超过其上一年度从公司领取税后收入的50%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

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83.48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8.71万元。（若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超

过相关责任主体在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过去十二个月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50%， 有关

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出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

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

5、增持股份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股份价格不高于公司稳定股价方案发布日前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

产（即8.2288元/股）（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

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6、增持实施期限：2022年9月5日起90个自然日内。

7、增持的资金安排：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相关增持责任主体受资金安排等因素影响，尚未实施增持计划，后续可

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的

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增持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2年10月19日，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相关增持责任主体受资金安排等因素影响，尚未实施

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增持主体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积极筹集

资金，继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时间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属于履行稳定股价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得出售上述增持股份。 本次增持主体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持有、转让本次增持股份，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并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本行股份。

3、本次稳定股价措施采取的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4、公司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后，如公司股票价格再度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则相关责任主体将继续按照上述承诺履行相关义务。

本公告披露的稳定股价实施期满后，若股价稳定方案的终止条件未能实现，则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价稳

定方案自实施期满后次一交易日自动重新生效，相关责任主体继续按照前述承诺继续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或

董事会需另行提出并实施新的股价稳定方案，直至股价稳定方案终止的条件出现。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的有关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根据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之“未履行稳定股价方案的约束措施” 所述：“如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

理人员未履行上述稳定股价具体措施的， 公司有权自股价稳定公告之日起90个自然日届满后将其从公司领

取的收入予以扣留，直至其履行增持义务” 。

六、稳定股价措施的终止情形

根据公司《稳定股价预案》，自稳定股价方案公告后起90个自然日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视为本次

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毕及承诺履行完毕，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终止执行：

1、公司股票连续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高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2、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3、继续增持股票将触发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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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工程施工业务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国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

建设” ）主营业务为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环保工程为主的工程施工，

且国海建设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30%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

号—行业信息披露》（202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国海建设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第三季度订单情况

第三季度新中标订单 截至第三季度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

截至第三季度末累计已中标未签约

订单

数量（个） 金额（亿元） 数量（个） 金额（亿元） 数量（个） 金额（亿元）

8 4.94 21 12.01 4 4.21

二、重大项目履约情况（注：重大项目指项目金额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以上

的项目）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模式 签订日期 工期 项目进展

湛江华发新城市北花园项目

590C及公配建地块总承包工

程项目

5.61亿元 施工总承包 2021年6月 605日历天

截至2022年9月末

完工进度为

90.03%

截至 2022�年第三季度末，公司主要在建项目进度与业主要求及合同约定不存在重大差异，项目

业主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的结算和回款风险总体可控。

三、特别提示

1、上述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统计的阶段性数据，未经审计，与后续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可能

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考，最终以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2、项目施工进展可能受疫情、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如约达成带

来不能及时验收的风险；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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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风险；

2、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三个项目合同价人民币53,704,719.05元，合同结算金额按工程实际发生量为准，存在最终结算

金额与合同金额不一致的风险。

一、合同中标概况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国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

建设” ）分别为“横峰县看守所、拘留所、武警中队业务用房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鹰潭

龙虎山鹤鸣溪谷项目L-06地块建安总承包工程” 项目、“安远县天心镇中心卫生院整体迁建项目” 的

中标单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5日、2022年8月12日、2022年9月1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码：2022-108、2022-114、2022-122）。

二、合同签署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国海建设分别与江西省横峰县公安局签署生效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与江西道

本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生效的《施工合同》、与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签署生效的《总承包合同》。

三、各项目情况

（一）“横峰县看守所、拘留所、武警中队业务用房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二期）” 项目

1、发包人基本情况

（1）发包人名称：江西省横峰县公安局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925014784352J

（3）法定代表人：庄严

（4）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岑阳大道西侧

2、关联关系说明

（1）公司及国海建设与江西省横峰县公安局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公司及国海建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江西省横峰县公安局发生类似的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发包人信用状况良好，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4、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地点：横峰县岑阳镇蔡坞村

（2）工程立项批准文号：横发改投字〔2019〕34号、横发改投字〔2017〕64号、横发改投字〔2017〕

62号

（3）发包方资金来源：上级补助资金和自筹

（4）工程承包范围：看守所、拘留所、武警中队三个区域内道路硬化、三区域的值班室及大门、挡土

墙及外围墙、区域及雨水管网以及排水管网、配电房、综合室外消防管网及消防水泵房等附属设施

（5）工期总日历天数：180日历天

（6）合同价款：人民币8,879,262.29元（大写：人民币捌佰捌拾柒万玖仟贰佰陆拾贰元贰角玖分）

（7）合同生效：自发包方、承包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鹰潭龙虎山鹤鸣溪谷项目L-06地块建安总承包工程” 项目

1、发包人基本情况

（1）发包人名称：江西道本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MA39RLQ434

（3）法定代表人：刘圣明

（4）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龙虎山镇人民政府大院内司法所大楼一号楼一层

2、关联关系说明

（1）公司及国海建设与江西道本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公司及国海建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江西道本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类似的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发包人信用状况良好，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4、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地点：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县龙虎山风景名胜区

（2）发包方资金来源：自筹

（3）工程承包范围：发包人所提供的施工图范围内的土建（含围墙）、安装工程、室外雨污管网工程

（包括工程变更内容）、道路基层建设、桩基工程（包括变更联系单内容，发包人另行单独发包工程除

外），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

（4）工期总日历天数：508日历天

（5）合同价款：人民币21,437,673.68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壹佰肆拾叁万柒仟陆佰柒拾叁元陆角

捌分）

（6）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盖章且承包人按本合同约定提交履约担保后生效

（三）“安远县天心镇中心卫生院整体迁建项目”

1、发包人基本情况

（1）发包人名称：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7273565624695

（3）法定代表人：黄礼春

（4）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濂江路161号

2、关联关系说明

（1）公司及国海建设与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公司及国海建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安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生类似的业务。

3、履约能力分析：发包人信用状况良好，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4、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地点：安远县天心镇

（2）工程立项批准文号：安发改审字〔2022〕70号

（3）发包方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4）工程承包范围：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涵盖的全部工程内容

（5）工期总日历天数：365日历天

（6）合同价款：人民币23,387,783.08元（大写：人民币贰仟叁佰叁拾捌万柒仟柒佰捌拾叁元零捌

分）

（7）合同生效：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的履行将加大公司在工程施工业务方面的比重，三个项目总金额为53,704,719.05元，占公

司2021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4.07%，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3、合同履行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五、备查文件

1、《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2、《施工合同》

3、《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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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67,709股。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10月25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2019年8月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 公司已对激励

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

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年8月29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公司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

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二）2020年1月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

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冯大鹏1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3,830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6月1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与数

量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与数量的议案》，根据《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21.45元/股；对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4.70元/股。

2020年7月2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

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季中华等16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7,122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10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

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袁伟等5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8,860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10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公司关于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12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

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何晓军等3人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6,200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2021年3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

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陈智勇等5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054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10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

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田猛等120人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23,479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12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

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张欣1人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443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2022年4月2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

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购注销原股权激励对象王敏等5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291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9月13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公司关于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一）根据《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登记日起

满12个月后的未来36个月内分三期解锁：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

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登记日起满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登记日起满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登记日起满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二）根据2022年9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2019年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公司及激励对象已达成授予的2019年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的解锁条件。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

制性股票比例

骨干人员 559,030 167,709 30%

合计 559,030 167,709 3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10月25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167,709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参与此次股权激励计划。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7,165,436 -167,709 16,997,72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416,705,382 167,709 3,416,873,091

总计 3,433,870,818 0 3,433,870,818

五、公司律师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结论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于2022年9月13日出具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行权/解锁、 作废部分股票期权/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符合《2019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规

定的解锁条件。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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